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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修订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(3月21日)

文章作者：

  《国际金融报》消息，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的最新修订内容，中国

证监会日前发布了最新修订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。 

  证监会规定，上市公司应当在本通知发出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，对其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，在其向中国

证监会报送申请材料时，应当按照《章程指引》及本通知的要求起草或修订公司章程；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，或者既发行内资股又发行境外

上市外资股的上市公司，应当继续执行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》的规定，同时参照《章程指引》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。 

  据悉，本次修订的《章程指引》调整幅度较大的章节，主要包括：“股份”、“股东和股东大会”、“董事会”。 

  其中在“股份”章节，新修订的《章程指引》一是增加了可以“非公开发行股份”的方式“增加资本的方式”；二是规定公司如果发生“将股

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”和“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、分立决议持异议，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”的情形时，可以回购本公司股份；

三是修改了“发起人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条件”。发起人由原来“三年”的禁售期改为“一年”，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由原来“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”改为“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及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”和“每年转让的股份不

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%”；四是明确了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5%以上的股东，在买入后6个月内又卖出

（或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）本公司股票所产生的收益归公司所有，公司董事会有责任收回该收益。公司董事会不收回该收益的，股东有

权要求董事会在30日内执行。公司董事会未在30日内执行的，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 在修订“股东和股东大会”章节时，为使股东充分发挥自身权利，《新章程指引》将股东诉权进行了集中体现，并将股东各项权利进行归

纳。规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时，给公司造成损失时，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并

持有公司1%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监事会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董事会和监事会未履行股东的上述委托，股东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；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损害股东利益的，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同时，新修订的《上

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特别强调了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。 

  在新修订的“股东大会”部分，一是修改了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主持，明确规定董事会、监事会和持股10%以上股东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的

次序；二是增加了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%以上股份股东的临时提案权；三是修改了股东大会的通知时间。股东大会通知时间由原来的“30
日”缩短为：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20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，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；另外为防止股

东大会“走过场”，新修订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增加了“非现场参会”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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